
附件

评分明细则

序

号

评分因

素

及权值

分

值
评分标准 说明

1 报价（30%） 30 分

以本次有效的最低磋商报价（下浮比例）

为基准价，磋商报价得分=(磋商基准价／

最后磋商报价)*30 分，若下浮比例一样，

则以最低收费标准为基础计算得分。

共同评分因素

2
人员配置

（15%）
15 分

1. 项目负责人：具备造价工程师且同时具

备相关专业高级职称及以上的得 5分；项

目负责人近五年（自2018年1月1日-2022

年 12 月 31 日期间内）来，每有一个该类

似项目业绩的得 3分，最多得 6分。本项

最高得 11 分。

2.项目其他成员（项目负责人除外，本项

最多得 4分）：项目团队中，拟投入 6名

及以上具有造价工程师（其中土建、安装

专业各至少 3人）的专业人员得 4分；拟

投入 5-4 名具有造价工程师（其中土建、

安装专业各至少2人）的专业人员得2分；

其余不得分。

提供相关资质证书

的证明材料复印件

并加盖供应商鲜章。

共同评分因素

3
履约能力

（20%）
20 分

1.供应商自近五年（自 2018 年 1 月 1 日

-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内）来每有一个

类似业绩项目的得 3分，本项最多得 15

分。

2.供应商具有“AAA”级企业信用等级的

得 5分，具有“AA”级企业信用等级的得

3分，本项最多得 5分；

1.供应商需提供合

同的复印件并加盖

供应商鲜章；2.供应

商需提供相关资质

证书的证明材料复

印件并加盖供应商

鲜章。

共同评分因素



4
审计实施方

案（20%）
20 分

供应商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，针对项目实

际要求编制相应的工作实施方案。方案内

容应至少包括审计目的、审计内容、重点

难点、审计方法、项目人员工作安排这五

点内容，五点内容全部进行体现且内容符

合项目要求、可行性强的得 20 分，每有

一点内容描述不完整安排不紧密或可行

性不强或未体现的扣 4分，扣完为止。

技术类评分因素

5
供应商响应

能力（13%）
13 分

1. 供应商在遂宁市本地设有办事处或分

支机构的，得 3分；若未设立，供应商可

出具承诺函并承诺成为成交供应商后在

遂宁市本地设立分支机构或办事处的同

样得分。

2. 供应商出具承诺函对项目执行响应能

力进行承诺，其承诺内容至少应包括（1）

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 24 小时内进行响应

（2）各项目的审计报告需在采购人要求

的工作期限内按时递交，若项目出现紧急

突发时间可与采购人协商，最迟递交时间

不得超过采购人要求的工作期限之后的

三个工作日。若承诺函完全满足上述要求

的得 10 分，不提供或不满足的不得分。

注：成交供应商若在项目后期执行中未按

承诺函中承诺的内容履约，采购人可对其

追究责任以及经济损失，严重者可终止采

购合同。

提供相关证明材料

复印件并加盖供应

商鲜章。

共同评分因素

6
响应文件的

规范性（2%）
2 分

响应文件制作规范，没有细微偏差情形的

得 2分，有一项细微偏差扣 0.5 分，直至

该项分值扣完为止。

共同评分因素

评分的取值按四舍五入法，保留小数点后两位。




